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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永遠墳場管理委員會 
家族靈灰龕位 

認可承造商承造維修工程申請書 
 

家族靈灰龕位編號 

*荃灣／柴灣／將軍澳            廳／堂      翼       樓／字        號 
 

 

【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申請人姓名︰ 先生／女士 日間聯絡電話︰  
先人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認可承造商名稱︰  
 重要提 及規則 
1. 認可

由於不

2. 委託
由於認
可承造

3. 申請
- 若需
本會

- 有效
- 其他
- 宣誓
- 申請
 

4. 申請
- 一般
- 當本
負責

5. 報開
-   認
響

-   申

6. 更改
申請人

 
本人明白必須
意。如沒有在
 
 
申請人簽

日期︰ 
 
 
 
 
 
 
 
M019A 
示

承造商服務及收費︰ 
同認可承造商的收費可能相距甚大，建議申請人應盡量聯絡多間認可承造商作比較，以免引起不必要之爭拗。 

認可承造商︰ 
可承造商之名單會按情況更新（請參閱本會印製或網頁內刊載的認可承造商名單），為免招致損失，申請人請勿過早委託認
商辦理維修工程及簽署此申請書，建議於工程動工日前 1個月內才進行，申請人亦應避免過早付款。 

書簽署︰ 
要更換貯物櫃門或門鎖，申請書須由有效持證人簽署，若持證人已去世或失去聯絡，申請人必須到民政事務處宣誓（請向
或於網上索取宣誓紙）； 
持證人可以書面方式，授權其親友代辦（授權書有效期一年，簽署式樣須與本會記錄相符）； 
維修項目可由非持證人申請； 
紙或授權書正本須與此申請書及工程明細表一併遞交。 
人及認可承造商有效負責人均須簽署（式樣須與本會記錄相符）及蓋章（蓋章不接受副本）再遞交本會配售處審批。 

書批准及退回︰ 
工程可於 8個工作天內批出，有效期為批准日起計 3個月，逾期作廢（清明/重陽節將有停止承造工程措施）； 
會審核有關申請後，不論批准或退回，認可承造商之有效負責人或認可承造商工作證持有人須親臨本會取回申請書，有效   
人亦可以書面授權其僱員或由僱員攜同公司圖章到取。 

工及報告工程完成︰ 
可承造商於完工後，必須將現場妥善清理，再向本會墳場辦事處申報完工。本會將派員前往驗收，如有任何不合乎標準或影
鄰近龕位的工程，必須即時修正直至委員會認為妥善為止。 
請人於結算餘款給認可承造商前，建議先到龕位查看已承造之工程，如工程有不妥善之處，可直接與有關認可承造商交涉。 

地址︰ 
如已更改地址，請向本會或於網上索取申請表，並以傳真或郵寄方式遞交。 

依照上列指示承造工程。若所造之工程未能符合委員會規定，本人須盡快安排認可承造商作出修正直至委員會認為滿
指定限期內完成有關修正工程，委員會有權代為辦理，並向本人追討所引致的任何開支。 

署︰  認可承造商簽署及蓋章︰  
(簽署式樣須與本會記錄相符) (簽署及蓋章式樣須與本會記錄相符) 

 日期︰  

申報完工專用 
 
申報完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報開工專用 
 
申報開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可承造商須填寫申報開工日期，並將本表格交回墳場辦事處。
2008 年 12月 15日 


